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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包产到户”拉开合肥农村改革序幕
“农业十条意见”调动生产积极性

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试点，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种田积

极性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1979 年午季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

生产队普遍实现增产增收。尤其是实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区获

得了大丰收，小麦总产量接近3000万斤，上缴国家1980万斤，超额完

成全年定购任务。没搞包产到户前任务为1870万斤，每年午季上缴

国家不到100万斤。不久，新华社、《安徽日报》记者分别到山南进行

采访报道，宣传安徽农业改革的做法。当年，全国各地到山南参观访

问的单位和个人络绎不绝，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

学等10余个著名院校的经济学专家、学者前来调研，甚至驻中国的5

个国家的记者也来到山南采访。

1979年5月，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到山南视察，与当地干部

和农民座谈。他不仅肯定了包产到户的成果，而且鼓励大家继续干，

一定要干好。邓小平也对安徽农村改革的做法表示赞许，他在一次

谈话中说:“农村政策放宽以后，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

到户，效果很好，变化很快。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

户，增产幅度很大。‘凤阳花鼓’中唱的那个凤阳县，绝大多数生产队

搞了大包干，也是一年翻身，改变面貌。”

肥西山南区在借地基础上搞起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小岗村的大包

干，拉开了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。实践证明，这些做法符合当

时农村的实际，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

力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，各种形式的

农业生产责任制不断发展完善，合肥农村地区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

大解放。 参考资料:《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》

据《安徽画报》

“农业十条意见”旗帜鲜明地指出:要改革农

村人民公社“一大二公”的体制;不要提普及大寨

县口号;不要搞穷过渡;尽快把农工商联合企业搞

起来;建立联系产量责任制;大办、办好农业机械

化;给生产队充分自主权;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，

让农民进入市场，得到实惠;改变“以粮为纲”方针

的片面性，因地制宜，合理布局;农村不能再搞政

治运动，集中精力搞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等。

1978年秋，合肥市委在郊区、长丰开展联系

产量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工作 (简称“联产责任

制”)，区委根据市委部署，率先选择了36个生产

队进行“联产责任制”试点。其主要形式是“一组

五定”:一组即划分作业组，每组有10~20个劳动

力;五定即定耕地面积、定产量、定工分、定费用、

定奖赔。除此之外，少数生产队实行了小宗作物

“定产到田、责任到人”形式的责任制。有些生产

队划分作业组后，出现了明组暗户的现象，悄悄

地实行了包产到户。1978年冬，长丰县委在朱

集公社朱集大队开展了包产到组试点。

肥东县在省委“借地渡荒”的决定下发后，尝

试开展包干到组、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试点。

其中区试点7个、公社试点61个、大队试点440

个。其主要做法是，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

前提下，实行“五定加奖惩”办法，即定劳力、定田

块、定费用、定工分、定产量，超产、减产以产值进

行全奖全赔。

肥西县最先搞起来的是包产到户。1978年

开春至秋，肥西山南地区的旱灾特别严重，麦子

种不下去。9月 15日，时任山南区委书记汤茂

林在自己蹲点的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开党员会

议，学习省委“六条规定”，传达“借地渡荒”精

神，研究抗旱救灾办法。讨论中，大家一致要求

按照当年搞责任田的方法干，抛开各种顾虑，把

保命麦、油菜都种上。结合黄花大队的实际情

况，党员会议最后议定“四定一奖一罚”三个规

定。四定：定任务 (每人承包 1 亩麦田、半亩油

菜田)，定上缴 (麦子每亩上缴 200 斤、油菜籽每

亩上缴 100 斤)，定工分 (每亩耕地记 200 个工

分 )，定成本 (每亩地生产成本 5 元 )。一奖：超

产 100 斤奖励 60 斤。一罚：减产全赔。9 月 18

日，黄花大队将997亩小麦

和491亩油菜的种植任务，

分别落实到各个承包户名

下。在黄花大队承包到户

的同时，小井庄生产队也把

全队的 153 亩地悄悄包到

农户头上。“四定一奖一罚”

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。这

一方法立刻调动了农民秋

种积极性，并很快在山南区

其他社队推广开来。

包产到户办法很快收到

成效，田地里一片繁荣景象，

秋种的进度很快，黄花大队

一天就种下去 40 多亩麦

菜。汤茂林回到区委后，立即召开区委扩大会议，

与会者一致同意推广黄花大队的经验。不久，山

南区7个公社78个生产队的2万多亩大麦和14万

亩小麦迅速播种完毕。到1978年11月，以山南区

为主，肥西县已有726个生产队实行了这一办法，

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11.29%。然而，黄花大队包

产到户做法，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，当时就有人

反对。不久，人民来信分别寄到县、地、省委，摆

到了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面前，质问山南区委领导

带领群众向何处去? 省委领导传阅后批转省农

委派人查处。省农委调查后不仅没有对山南区

的做法进行处理，反而说了一些鼓励的话，认为

今后就照这样干。根据省委领导的指示，肥西县

委转告汤茂林，包产到户继续干下去，不必收了。

小井庄率先实行“包产到户”

肥西小井庄，农业包产到户会议旧址

“包产到户”得到肯定和推广

小井庄

1978年秋，安徽发生罕见的大旱灾，全省

受灾农田达600万亩，400万人口以及大量牲

畜缺水，秋种无法进行。面对这一严峻形势，

中共安徽省委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后作出决

定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，都可以借给社

员种麦子和油菜，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

持的前提下，开荒多种，谁种谁收，国家不征公

粮、不派统购任务。10月初，省委又提出了“农

业十条意见”。这些重大的政策性规定，极大

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，合肥郊区和

长丰县纷纷开始了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工

作。肥西县、肥东县的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

地，把小麦、油菜包到生产组或家庭去耕种，由

此引发了“包产到户”的尝试和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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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作家鲁彦周在小井庄调研

曾参加黄花会议的部分党员合影


